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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報告事項 
案由：本基金 108 年度(108 年 1 月 1 日至 6月 30 日)收支 
報告，提請審議。「核廢料蘭嶼貯存場使用原住民保留地損 

失補償要點」已奉行政院核定，其回溯補償金新臺幣 25 億 
5 千萬元由本會專案捐助，所需預算擬由本會 109 年度預算 
支付，擬報經濟部轉陳行政院核定先行辦理，報請公鑒。 

 

出席委員意見紀要 

(一) 林委員立夫： 
1. 是否需 2/3 的委員通過，本案才成立? 假如不是，

就不需要再考慮是否符合基金的用途 
2. 真相調查小組的調查結果及其政治責任和後端基金

關係之關係為何？假如是政治的責任，政治人物要

出來解決。全世界所有的真相調查，一定有受害者
和加害者，加害者是誰?如果事情沒有釐清就由核後
端基金來支應是不對的。 

3. 行政院雖核定，但如不符後端基金的用途，我們是
否要接受？ 
 

(二) 黃委員慶村： 
1. 行政院頒布的要點，用詞最少都要符合法定的用

語，所謂的「核廢料」，其實法律上的用語是「放射

性廢棄物」，「核廢料」不是法規用詞，在擬定政府
頒布法令，用詞還是應精準。 

2. 此要點一頒布，往後所有公共建設的設置有相同情

況時，是否都要比照辦理，國家的財政或所有經建
計畫是否經得起衝擊？我認為這也是要審慎考慮
的。 

3. 現在用「損失補償」的名義來發放經費，根據剛才
的報告，我們不妨把補償用基金補發之名義，而不
是損失的補償，因為損失的補償，以後的擴散效



2 
 

益，我們很難去控制，這是我的看法。 
 

(三) 柯委員瓊鳳： 

1. 基金會的名稱是否可以再稍微修改？該名稱應能反

映錢的運用。 

2. 有關補償要點，其實並不是要把25.5億直接撥給蘭嶼

鄉民，只是把孳息給予鄉民，一年定存利率是1.5％，

算出來是3,800多萬。25.5億這筆錢會放在後端基金

會?或是挪至另一個基金會，但是我們可以限制它的

運用?這一個部分的設置位階是否應再研議。 

3. 如果當初我們在蘭嶼沒有作清楚的告知，如果那些土

地都是私有的，有受到權益影響的，應該是那些土地

的使用者，他們可能是補償的對象。這些重點應要在

真相調查報告中明確地提出，這個對人、對事的問題。

目前補償孳息的運用原則，包括兒少福利、交通補助

或生態保育，感覺上也不是限定用在這些人身上，而

是用在蘭嶼區的鄉民。 

4. 從民國63年到現在已經很久了，這一段期間的異動，

會否牽涉到遺贈稅或所得的問題？這個錢到底是給

誰？我們只是限制孳息，感覺上用途很奇怪。 

5. 請台電說明這筆帳款預計要如何撥。 

 
(四)施委員信民： 

1. 我建議「核廢料」應該改成「低放射性廢棄物」。        

另外，「使用原住民保留地損失補償」這幾個字，可

以把它簡化，「低放射性廢棄物蘭嶼貯存場使用補償」

就好了，因二十多年沒有回饋給地方，所以是來作補

償。 

2. 「原住民保留地損失」的這幾個字建議拿掉，會比較

單純，因「原住民保留地損失」還須再定義，保留地

損失了什麼？主要是居民土地使用權受到限制，在限

制時，也沒有給予相關的回饋。整體來講比較簡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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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是使用「損失補償」。 

3. 蘭嶼原住民的原來名稱是「雅美族」，後來更正新的

名稱為「達悟族」，但簡報第4頁，雅美族跟達悟族間

用頓號，很像是兩個族，事實上應只有一族。 

 
(五) 陳委員朝南： 

1. 董監事的組成，在國外有的稱作監督，是有代表性的。

另如果是損失補償，那損失由誰來認定？ 

2. 如果今天補償給蘭嶼，北海岸是否要補償？北海岸人

口、收入有減少，是不是要比照辦理？蘭嶼的人口沒

有減少，補償卻比我們多，現在不管所謂的低、高階

放射性廢棄物，其實在金山萬里是最多的。蘭嶼沒有

被告知就補償，有告知的話，是否也要補償？ 

3. 此基金之成立，應該考慮到董監事名單的配置、資格

的認定。 

 

(六) 謝委員志誠： 

1. 名稱的部分，我會建議改為「財團法人蘭嶼低放貯存

場土地租金補償基金會」，這樣會清楚的說明，針對

場址土地的租金給予回溯的補償。 

2. 有關於財團法人基金會的必要性，如果基金會的實質

任務是補發過去十五年的租金，為何要成立基金會？

如果只是補發的話，並無必要性。 

3. 按照法團法人法的規定，因為這是政府捐贈的基金

會，監察人二至五人，主管機關只能遴聘一人而已，

這二至五人。有關董事的部分，1/2以上是由主管機

關，也就是經濟部來遴聘，這是經濟部的權責。我現

在看到的是監察人，二至五人中，經濟部目前規劃遴

聘3人。 

 

(六) 胡主任文中： 

1. 核能發電後端營運基金收支保管運用辦法是去年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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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前，明文規定「行政院核定支出」，惟這次修正，

行政院法規會特別提到經濟部、行政院的權責劃分，

2,000萬以上需要報行政院，2,000萬以下不需要，因

此建議條文不要明定是「行政院核定的回饋措施」。

本案是依據這樣的精神與條文，因此這個案子才會成

為報告案。蘭嶼健康檢查一案，也是行政院先核定，

我們再到後端基金會報告。 

2. 真相調查報告從頭到尾都沒有提到誰是加害者、誰是

被害者，整個真相調查報告是顯示當時決策的過程

中，蘭嶼居民並不知情，這樣的情況導致原住民族保

留地的使用受到限制，因此才會稱作「補償」，如果

有損害的話，就應該「賠償」，所以報告之精神是對

於在原住民族不瞭解、不知情的狀況下，原住民土地

的使用權受到限制，所以給他補償。 

3. 蘭嶼貯存場除了土地租金以外，依照原住民族基本

法，要使用這一塊土地，就要給予就業、健康的照護，

這是原住民族法的基本精神，因此民國89年以後，每

三年都給2.2億，這是租用時的土地配套回饋金。因

此這次的25.5億元就是考量從民國63年開始就限制

這塊土地的使用，但一直到民國88年都沒有發配套回

饋金，所以就從民國63年到88年，以每三年以2.2億

計算，然後再加上回溯之利息，補發之前那一段沒有

回饋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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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公司說明及回應委員意見紀要 
 

(一) 本案屬報告案，25.5 億已由行政院核定。 
(二) 本案由於處理的標的物都是低放的核廢，最主要是低

放，應歸屬於核後端基金支應。 

(三) 補償案所需要的費用，在 105 年估算後端基金總費用時
並沒有估到，一但費用確定後，我們在下次核後端基金
重估時會再將此筆費用加進去。 

(四) 本筆費用會從後端基金撥出，撥出去後，我們的存款就
減少。但基金還會再重估一次，不足的部分會再從台電
公司撥款到後端基金。 

(五) 當初辦理蘭嶼貯存場興建時，當初使用的土地沒有明確
告知蘭嶼鄉親用途，也沒有尊重原住民族土地使用權。
而 4核電廠在興建時土地使用都有正式公告，所以應該

不適用在我們這個補償條例。 
 
 

 
 

召集人 

(一) 本案同意備查，本費用支出係依據「核能發電後端營運

基金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4條其中「必要之回饋措

施」，符合基金之用途。 

(二) 各委員之意見請參考，未來若有類似案件應審慎規劃並

注意程序可能問題，包括專案補償或如本項回饋要點之

訂定，應在報院前先將相關決策及其法規依據提送委員

會報告及討論，俾法規內容及其相關用語之擬定更為周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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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事項 
一、案由：「109 年度現金收支估計及運用原則」已編竣，

提請審議。 

 

出席委員意見紀要 

(一) 林委員立夫： 

1. 108年的投資報酬率是多少？要提高投報率的做法，

是否須再研議？ 

2. 108年的投報率是1.38％，但是我看第6頁的預估利

率，最好是1.2％，為什麼在109年的展望會比108年

還差？ 

3. 建議可以預估109年度的投報率，後續再來看執行的

情形，看是不是新的方法，可以提升我們的投報率。 

 
(二) 柯委員瓊鳳： 

1. 這個表是基金會編的，我建議應從後端基金會的立場

去呈現，所以這邊所講的明細，所謂的長短期貸款的

部分，是我們基金會把錢借給台電的。 

2. 會計項目一般會講長期存款或短期存款，或長期借出

款或者短期借出款，因為我們是借出給台電的，如果

到期回收，也不是到期還本，到期還本是從被動、主

動的觀點，我們只是長短期的存款或者是長短期的借

出款到期。同樣的第四項，公債到期還本，應直接寫

「公債到期」。 

3. 109年度的結餘運用原則，前一年度回收514億，扣掉

支出，結餘470億；但是在109年，台電到期償還長期

貸款之金額199億還要再借出去，270億還要再去買公

債，這邊的錢是進來又馬上用掉。剛剛討論的蘭嶼補

償金25.5億會再從基金撥出去，但這一筆錢好像沒有

編在這邊，是不是需要加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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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公司說明及回應委員意見紀要 
 

(一) 回復林委員，截止到 108 年 11 月底，平均收益是 1.38
％。有關研擬提高報酬率的做法，我們有蒐集一些資料，
也有參考目前國內其他基金運用的方式，但還是有一些

法規上的限制需要突破，我們會繼續研擬。目前是長期
借款給台電的收益稍微比較高，平均利率是 1.47％，買
公債的利率比較低，是 1.27％，所以合起來是 1.38％。

另外，預計 109 年度本基金投資報酬率為 1.35%。 
(二) 謝謝柯委員的提醒，以後我們的用詞會比較精準一些，

至於 25.5 億的補償金，確實還沒有編入本次的報告，因

為這一次現金收支估計及運用原則是根據 109 年預算主
要的金額來編列，而 25.5 億並沒有編在原來的預算中。 

 

召集人 

(一) 本案原則通過。 

(二) 請業務單位依據柯瓊鳳委員意見，相關簡報資料及表單

之用語應更精準，主體為本基金，而非台電公司；另現

行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有其限制，要如何提高投資報酬

率請續行研究。 

(三) 因現行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有其限制，要如何提高投資

報酬率請續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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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事項 
二、案由：108 年度「核一廠已進入除役階段但爐心仍有燃

料所需之核能安全運轉、維護及管理費用」新臺
幣 3.98 億元未及編列於本(108)年度「核子設施
除役拆廠及其廢棄物處理及最終處置計畫」預算

項中，擬先於原預算額度內調整容納，若有超支
擬報經濟部併決算辦理，提請審議。 

 

出席委員意見紀要 

(一) 林委員立夫： 

1. 從台電的角度來看，除役計畫按照法定程序去申請，

但乾式貯存設施沒辦法啟用，這個責任是誰的？ 

2. 假若政府機構有疏失，在國外一定是走訴訟來求償。

基金可以先代墊，但到後來不是基金要處理這一筆費

用，因為這和基金沒有關係，為何基金要來出這一筆

錢？。本案主要為除役與運轉之轉換處沒有切乾淨，

因為法規沒有完備。 

3. 本案凸顯專責機關之重要性，如果基金讓專責機關來

管，就不會發生像台電有資源，政治位階卻不高之情

況。要趕快將除役的政治癥結解開，就可替國家省很

多錢。 

 

(二) 柯委員瓊鳳： 

有關報告中提及運維費繼續帳列核一廠「核能發電費

用」不符合IFRS之收入與費用配合原則。是否應是走

IFRS「除役負債」的部分，並不是走「收入與費用配

合原則」? 

 
(三) 黃委員慶村： 

1. 是否應該把原來有編的部分列出？像保警費用編列

8,900多萬，難道原來沒有保警預算嗎？是因為停機

才有保警嗎？這個費用滿高的，應該要有合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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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案是用時間來切預算，但是如果根據基金收支保管

及運用辦法第4條，明定產生的廢棄物及拆廠產生的

費用，才可以動用基金。現在一個電廠申請除役，有

除役許可，相關費用就要讓後端基金負責，依照辦法

是行不通的。如果這個電廠是私人的，是不是也讓後

端基金負責？ 

 
(四) 陳委員朝南： 

1. 有關燃料棒無法退出，也沒有允諾確定移出的時間及

地點，是不是可以提出100億給地方當作移出保證

金？。 

2. 如果將燃料棒所屬位置之危險性分三等級，在反應爐

中是最危險的，第二是放在燃料池中，第三是放在乾

貯設施裡。目前最危險的補償最少，而乾貯設施的補

償最多，並不合理，需要調整，我們協會最近會開會，

邀請專家學者一起來討論。 

 
(五) 吳委員豐盛： 

1. 請台電公司改進，本案應事先就可預見及因應。 

2. 台電公司是否能以今年的預算執行完畢？除役一開

始也是需要安全維護費！109年的預算是否有編？基

金管理費的預算在109年還沒有送行政院、立法院之

前應都可以再編。 

 
(六) 胡主任文中： 

本案原是編在台電的預算中， 108年7月除役許可拿

到後，台電公司規畫要把7月到12月的這筆費用轉到

基金來支出。1月至7月，因為沒有實質拿到除役許可，

所以費用仍由台電公司支出。所以108年度預算並沒

有編列這筆費用。 

(七) 江科長靜瑜： 

1. 當初108年編預算時，除役服務費，在108年下半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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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編的，唯一沒有編的是爐心裡有燃料的維護費。因

為提報原能會的除役計畫書中，是假設爐心裡沒有燃

料，所以在編預算時，108年及109年的維護費核後端

基金都沒有編。 

2. 但除役相關的服務費從108年下半年一直到109年是

有編的。 

 
(八) 方委員良吉： 

1. 我相信核一、二廠中的低放廢棄物有進行大量的減

容，我們的減容成績在世界上是相當好的。 

2. 所以低放廢棄物儲存的費用、除役的費用是會降低

的。現在把兩個混為一談，也沒有向減容申請收入，

台電公司應該要把這部份弄清楚，即過程中可以申請

收入的部分要收，支出的部分就是全都支出。 

 
(九) 施委員信民： 

1. 除役的階段，核一廠的各項花費，哪一些屬於後端基

金支出，哪一些是屬於台電公司支付的，應更清楚釐

清。 

2. 除役計畫編列的預算中有多少是後端基金要支付的，

有多少是台電要付的，也要弄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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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公司說明及回應委員意見紀要 
 

(一) 當初電廠除役費用的編列，我們編列了拆除的費用，     
到了 108 年衍生兩個問題，第一是燃料無法移出，燃料
無法移出是不在原來除役的範圍內，進入除役後第一個

時間就要把燃料移至燃料池，現在無法進行，因此會增
加安全維護費用，不在原來除役計畫中。 

(二) 在會計帳中，原來的一些管銷費用，包括保警的費用，

由台電持續支付，到了 108 年 8 月 1 日兩部機組都進入
除役了，台電似乎不宜再支付除役的費用，這一部分也
已與經濟部的會計單位討論過，應全部使用核後端基

金。核後端基金可以墊付。108 年、109 年核一廠保警
的費用台電公司都有編，所以後端基金就不會編這一筆
預算。 

(三) 剛剛林委員講了，我們是年度的預算，當年度的費用跟
收入，就很像我們賣一個東西出去，賣東西出去一定會
有它的製造成本、行銷成本，賣出去也會有收入，我在

會計期間當中，收入跟這一些成本的費用要同時認列，
我們在 7月 15 日核准許可除役了。 

(四) 柯委員說是不是應該從除役負債面來談，不應該從收入

與費用來談，事實上這兩個部分都會談。收入與費用是
當期會計期間去認列的，除役期間是以前即有估算，但
當初沒想到 8月 1日以後燃料無法移出，還會產生運維

費。目前無法確定哪一年會移出，但我們每五年會進行
後端基金重估，沒有移出產生之費用必需算入，亦會產
生除役負債，我們會再認列除役的費用進來，因此必須

分兩個面向來談，以上報告。 
 
 

召集人 

本案有關「核一廠已進入除役階段但爐心仍有燃料所需

之核能安全運轉、維護及管理費用」請台電公司依照本

部會計規定並循預算程序辦理。 

 


